
建立、健全 实物资产保护制度应 包

括：限制接触资产、定期盘点、记 录保护、

财产保险等方面的安排。
1.限制接触资产。
应严格 实物资产的接 触控制，只有

经过授权批准的人员才可接 触、处置资

产。这里所说的资产，主要包括现金、易

变现资产和存货。
（1）限制接触现金。现金收入应 当由

指定的出纳负责管理。这些出纳应 当 与

控制现金余额的会计记 录人员和登记应

收款项的人员相互分离。为 了保护现金

的安全，应单独设 立封闭式的出纳室或

带锁的收银机。零星现金支出应通过小

额备用金制度予以 控制。
（2）限制接触易 变现资产。易 变现资

产如 有价证券和应收 票据，应采取要求

两个人同时接 近资产的 方式加 以 控制。
在处理易 变现资产时，应要求有两名管

理人员共同签名。
（3）限制接触存货。在制造企业和批

发企业，存货应通过委派专职仓管员保

管，设置分 离且 封闭的库区，以 及控制进

入厂区或库区等方式来实现。
2.定期盘点。
应对实物资产定期盘点，进行账实

核对，并对核对差异查明原因，及时处

理。担任保管职 务或担任记 录职 务的人

员不得单独从事定期盘点和账实核对工

作。
3.记 录保护。
实物资产的相关会计记 录应妥善保

管。首先，应严格限制接触这些会计记 录

的人员，以 保证保管、审批和记录职务分

离的有效性；其次，这些会计记录应妥善

保 管，以 防记 录被盗或被 毁；再次，这些

记 录应留有备份，以 便 在遭受意外毁损

时重新恢复。
4.财产保险。
应对重要财产投保（如投保 火灾险、

盗窃险、责任险 等），避免实物资产遭受

重大损失。  责任编辑  袁 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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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的《会计法》第27 条规 定：“各单

位应 当建立、健全本单位 内部会计监督

制度”。这是对各单位建立内部会计监督

制度问题作出的原则性规定。把建立、健

全单位 内部会计监督制度写入《会计

法》，是这次《会计法》修订后增加的一项

新内容，这充分表明单位 内部会计监督

制度建设在整个会计工 作中具有十分重

要的地位。可见，每个单位都应 当把建

立、健全本单位 内部会计监督制度，作为

自己的一项义不容辞的任务。毫无疑问，

财政部门也应 当建立、健全本单位内部

会计监督制度，并且还要走在其他 单位

的前列。
首先，从法律赋予财政部门的使命

来说，财政部门应当好单位内部会计监

督制度建设的“排头兵”。《会计法》明确

规定：“县级 以 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财政

部门管理本行政 区域内的会计工作。”这

是《会计法》赋予财政部门的一项神圣使

命，它要求各级 财政部门既要抓 好 本单

位的会计工 作，又要管好 本行政 区域内

的会计工作。
其次，从财政部门管理的资金种类

和数量来说，财政部门应当好单位内部

会计监督制度建设的“排头兵”。财政部

门 是本级 人民政 府重要的 宏观 管理部

门，管理财政资金是它的一项重要工 作

任务。财政资金种类多、数量大，财政部

门既要保证其安全完整， 又要及 时提供

真实、可靠的会计信息，充分发挥其使用

效益。如 果财政部门由于内部会计监督

制度不健全，造成财政资金的大量流失，

后 果将非常严 重，受到的将不只是财政

部门 内部的损失，而是人民的损失，国 家

的损失。所以 ，加强财政部门内部会计监

督制度建设就显得格外重要。
最后，从财政部门内部控制制度建

设的现状来说，财政部门应当好单位内

部会计监督制度建设的“排头兵”。单位

内部会计监督制度是内部控制制度的主

要内容。目前，地方财政部门的内部控制

制度主要参照上级 财政部门的做 法，有

的甚至是全盘照搬。但由于上、下级财政

部门在机构设置、人员素质与数量等方

面都存在许多差别，因此 ，上级财政部门

的内部控制制度不一定完全适合下级 财

政部门，由此 产生的内部控制制度方面

的疏漏，无疑会给 一些不 法分子打开方

便之门，发生经济犯 罪案件。这不仅给国

家和人民的财产造成了 巨 大损失，而且

还严重地败坏 了 财政部门在社会公 众中

的良好形象。因此 ，财政部门应 当加 强以

单位 内部会计监督制度为核心的内部控

制制度建设。下级 财政部门应制订出一

套既 能满足 上级 财政部门 业务要求，又

适合本单位 实际情况，且具有较强操作

性的内部会计监督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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